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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设单位：深圳市民政局。
2.项目名称：深圳市民政局《智慧城市典型应用介绍视频》制作项目
3.项目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12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3楼。
4.招标范围：《智慧城市典型应用介绍视频》成片，根据我方提供的图文资料和基础信息，进行分析整理，并梳理出完整版影片文案，根据文案应用实拍及动漫+合成等技术手段或拍摄手法，拍摄并制作一条5分钟视频，展示的内容包括深圳民政在智慧城市上的典型应用等。（详见招标要求）。
5.项目承包范围：按建设单位的招标要求完成全部项目。 
6.项目承包方式：实行总价包干，交付包括策划、文案、设计、制作、配音、音效、包装在内的视频成片。
7.工期要求：总工期不超过7天。
8.投标人要求：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，并具备相关经营范围及营业执照。
（2）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（承诺函投标人自拟）。
（3）在深圳市政府采购网注册的政府采购供应商
9.投标上限：人民币9.9万元。
10.投标人应符合投标报名条件、资料齐全，否则所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视为无效。
11.评标方法：
评标方法：票决法
投标人少于3家的按规定作废标处理；如中标单位放弃中标，则由其他候选人依序替补； 
12.投标文件份数：1份正本、4份副本(需密封并加盖公章）。
13.质量等级及要求：按招标单位提出的验收评定标准等规范验收，要求该项目质量评定等级达到合格。
14.合同条款、合同格式详见我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格式文本。




